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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钉钉

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全国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监测评估体系，稳步推进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

工作，根据《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 年）》，制定本实

施方案，旨在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

定本行政区域 2023—2025年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构建

监测网络和污染监测评估体系，并稳步开展工作。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紧密围绕“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重点工作，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促进流域水质改善为核心，切

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提

供支撑。 

（二）基本原则 

统筹谋划，分步实施。加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顶层设计，

加快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技术体系建设，明确目标，细化任务，

落实分工，实施“一区一策”，因地制宜开展监测评估，逐步建成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体系。 

紧扣职能，支撑管理。贯彻落实“十四五”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

作总要求，科学监测评估农业面源污染对水体水质的影响，支撑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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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散性特征出发，重点

选取污染问题突出的区域作为监测区，统筹兼顾区域污染源类型差

异，在监测区内科学布设监测点位，实现点位监测与区域评估的结合。 

厘清事权，补齐短板。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开展工作，提高农

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能力。国家指导地方制定本行政区域农业面源污

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培养专业技术队伍，尽快补齐短板。 

（三）工作目标 

2022 年年底前，各省（区、市）和兵团制定本行政区域 2023—

2025 年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完成监测点位布设。2023

—2025年，各省份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到 2025年年底，

全国至少完成 173个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区的监测工作，相关监测区参

考附件 1；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更加完善，省级农业面源

污染监测能力和评估系统初步建立，基本形成天地协同、多级联动的

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监测评估体系。 

二、主要任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3号）“将土壤污

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

地下水污染防治以及其他地方性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确认为地方财政

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的文

件精神，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为地方事权，国家负责顶层设计、

技术指导和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各地负责具体实施。 

国家层面：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会同土壤生态环境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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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

心（以下简称卫星中心）会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简称监测总站）、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和生态环境部

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土壤中心）为技

术支持单位。卫星中心牵头指导各省份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监测

评估体系，建设并运行“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编写国

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会同华南所选取验证流域开展农业面

源污染监测评估示范，会同土壤中心制定省级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

估报告编写规范。监测总站负责省级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和农业面源污

染地面综合监测质量控制。 

地方层面：各省（区、市）和兵团生态环境厅（局）负责本行

政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明确各级工作职权，制定监测方案，

构建监测网络，组织开展监测评估和质量监督，确保高质量完成监测

评估任务。2023—2025 年，各省份对附件 1 推荐的 173 个监测区，

逐年组织开展监测工作，到 2025 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监测区的监测，

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在此基础上拓展监测区范围和数量。 

三、综合监测评估内容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的基本思路是“天地协同监测、模型评估

核算”，主要包括地面综合监测、卫星遥感监测、指标调查、监测评

估，以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本方案根据各省份现有监测基础，按

照“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原则确定地面综合监测指标，主要以地

表冲刷的氮磷营养盐类为主，但各省份可视实际情况增加农药、重金

属以及地下径流污染等监测指标。基于监测结果，采用相关模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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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 

（一）地面综合监测 

各省（区、市）和兵团生态环境厅（局）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开

展地面综合监测。 

1．监测区选取 

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的区域为重

点，选取监测区的原则和方法如下： 

（1）选取原则 

1）功能叠加性原则：优先考虑化肥减量重点县、畜牧大县和“十

四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必须包含《关于同意开展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的通知》（环办土壤〔2021〕507号）中列出

的试点地区。 

2）单元独立性原则：选择相对独立或封闭的自然汇水单元，或

相对独立的农田灌区/圩区，或集中连片种植区。 

3）类型多样性原则：优先选取同时包括种植和养殖类型的单元；

仅有种植类型的，优先选取同时包括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单元；仅

有养殖类型的，优先选取大型规模养殖场周边以及散养密集区域。 

（2）选取方法 

基于监测区的选取原则，根据土地利用、水系矢量、数字高程模

型（DEM）数据、“十四五”国控断面对应汇水范围和已有水文站点位、

地表水监测断面、畜禽和水产养殖点位等信息，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

法，确定监测区。 

2．监测点位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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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监测区特征分析和地面现场勘察，进行监测点位布设，包括

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位布设和土壤监测点位布设。 

（1）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位布设 

基于各省份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结合农村环境质量监测网、

土壤环境监测网和气象监测站网等，合理布设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

位。尽量避开入河排污口，若监测区出入口点位上、下游 500 m范围

内有入河排污口，应同时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水监测。 

1）自然汇水单元出入口监测点位布设：在选取的自然汇水单元

入口和出口分别设置 1个入境点位和 1个出境点位，入境点位用来反

映水系进入自然汇水单元时的水质状况，应设置在尚未受到自然汇水

单元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且水系刚进入自然汇水单元的位置；出境点位

用来反映自然汇水单元总体出口水质状况，应设置在自然汇水单元出

口位置。 

2）农田灌区/圩区或集中连片种植区点位布设：在选取的农田灌

区/圩区或集中连片种植区的主要进水口和出水口（退水口）分别布

设 1个监测点位。 

（2）监测区土壤监测点位布设 

根据监测区面积确定土壤监测点位布设个数，若监测区面积小于

20km
2
，需至少布设 5 个土壤监测点位；若监测区面积超过 20km

2
，需

至少布设 10 个土壤监测点位。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特征，土壤监测点

位至少应覆盖耕地、果园和菜地等地类，结合区域典型作物类型，可

增加茶园和橡胶园等地类。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进行不同地类土壤监测点位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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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和兵团于 2022年 10月底前完成监测区初选和监

测点位初步布设工作，并将相关材料报送卫星中心，由卫星中心组织

专家进行论证。 

3．监测指标与频次 

（1）监测区出入口地表水 

在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位开展以下指标的同步监测。 

1）监测指标 

流量、水位、水面宽度、悬移质泥沙含量
*
；化学需氧量或高锰酸

盐指数、总氮、氨氮、总磷、磷酸盐、可溶性磷酸盐、硝酸盐氮
*
、pH；

降水量。 

注：
*
为选测指标。 

2）监测频次 

降水量监测频次为日。其他指标每月监测 1次，若全月水量均无

法满足监测要求，需在地面综合监测数据报送时予以说明；汛期需加

密监测，在场次降雨产流时进行，宜分别在产流初、中、末期至少各

开展 1次监测。 

（2）入河排污口排水（如有） 

对监测区出入口监测点位上、下游 500m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开

展水量和水质同步监测，具备有效流量数据但无同步水质监测数据

的，补充开展水质监测。 

1）监测指标 

污水量（日均流量×排污时间）、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

磷、pH、水温、五日生化需氧量、挥发酚，以及所需特征污染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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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选测指标。 

2）监测频次 

每月监测 1期（与监测区出入口监测时间保持同步），每期监测

不少于 1 天，采样频次不少于 2 次，间隔时间不少于 6 小时，应选

择前 1日无降水的时期进行监测。 

（3）监测区土壤 

针对耕地、果园和菜地等地类的土壤监测点位，需在作物收获

后或播种施肥前完成土壤采样，并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执行，采集 0—20 cm 表层土壤样品，确保每个

样品量不少于 1kg。此外，对于监测区内存在林草水土流失较严重区

域的，需补充林地和草地采样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等地区在 4—5 月采样 1 次，其他地区在 7—9 月采样 1

次。 

1）监测指标 

全氮、全磷、pH、机械组成、有机质、有效磷
*
、氨氮

*
、亚硝酸

盐氮
*
、硝酸盐氮

*
。 

注：
*
为选测指标。 

2）监测频次 

全氮和全磷每年监测 1 次，pH 每 3 年监测 1 次，机械组成、有

机质和选测指标每 5年监测 1次。 

4．监测方法 

降水量采用小型雨量站或小型气象站实现自动在线监测，也可共

享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监测区出入口点位的指标监测需保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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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首选自动在线监测，若不具备自动在线监测条件，则采用人工采

样测试方式；若不具备同步监测条件，可采用遥感监测水量、水质的

方式。推荐的地表水、入河排污口排水和土壤监测方法见附件 2，所

有标准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案。 

（二）卫星遥感监测 

1．土地利用遥感监测 

监测总站和卫星中心负责开展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并将监测结果

分发至各省份。 

（1）监测范围 

包括省域和所确定的监测区。 

（2）监测指标 

省级尺度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指标执行附件 3 的土地利用覆盖分

类体系，监测区在此基础上增加水浇地、果园、茶园、橡胶园和其

他园地 5项指标，所采用的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均不低于 2 m。 

（3）监测频次 

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每年开展 1次。 

2．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 

卫星中心负责开展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分发至各

省份。 

（1）监测范围 

包括省域和所确定的监测区。 

（2）监测要求 

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执行《卫星遥感影像植被覆盖度产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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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1280–2022），结合卫星影像月度覆盖情况和监测区面积，

可选择性采用空间分辨率为 250m、30m、16m、2m的遥感影像。 

（3）监测频次 

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每月开展 1次。 

（三）指标调查 

各省（区、市）和兵团生态环境厅（局）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开

展指标调查。 

1．调查内容 

（1）分县指标调查 

各省份参考统计年鉴和普查资料等，每年开展上一年度农业面

源污染相关分县指标调查，调查指标清单见附件 4，各省份可结合实

际情况填报调查指标。此外，有条件的省份可增加调查内容，包括

规模养殖场及规模以下养殖户数、畜禽养殖类型及养殖量。 

各省份以县为单元，开展年度农业面源污染相关参数调查，调

查指标包括农村（或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或资源化利用率），每年开展上一年

度的参数调查。若分县参数调查指标获取难度大，建议各省份以地

市级行政区为单元获取相应指标。 

（2）地块调查 

各省份地块调查的范围为监测区内布设土壤监测点位的地块，

包括耕地、果园、菜地、茶园和橡胶园等地类，地块调查指标包括

地块面积、播种期及作物类型、施肥期及施肥量、灌溉期及灌溉量、

收获期及作物产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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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产养殖调查（选择性开展） 

各省份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性开展水产养殖调查，调查指标包

括水产养殖类型、养殖模式、养殖面积、苗种投放量、水产品产量、

养殖增产量、污染物产生系数、污染物排放系数等。调查有无尾水

处理设施、是否设置排污口。 

2．调查频次 

指标调查每年开展 1次。 

3．调查方法 

（1）分县指标调查与地块调查 

在统计、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

上，可采用信息查询、专家咨询、入户调查和抽样调查等方式开展

工作。 

（2）水产养殖调查 

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等材

料，结合村委会问询、入户调查等方式，获取水产养殖调查指标数

据。 

（四）监测评估 

1．评估方法 

基于遥感分布式面源污染监测评估（DPeRS）模型算法开发了“国

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详见附件 5），该系统基于地面综合

监测、卫星遥感监测和指标调查等数据，可开展种植业、畜禽养殖

业和农村生活等类型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评估指标包括总氮、氨

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入水体污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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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和兵团可采用“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

统”开展省级尺度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工作，选择其他适宜的模型方法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 

2．评估报告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每年开展 1 次，并完成监测评估报

告，报告内容提纲见附件 6。 

（五）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地面综合监测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必须从机构、人员、仪器设备等方面加强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省级生态环

境管理部门汇总各任务承担单位的监测数据，开展质量监督并进行

审核确认。国家采用交叉检查、质量抽查、数据审核等手段对监测

过程开展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分析测试和质量控制等严格按照《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 HJ 91.2–2022）、《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915–2017）、《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质 样品的

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

册》（第二版）、《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质量体系文件》等开展监测全

过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 

2．卫星遥感监测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指定的数据源、影像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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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空间参考标准、精度要求等，保障数据生产的一致性和可比

性。影像获取要避免有条带的卫星影像，且云层覆盖应不超过 10%；

影像处理的配准精度要求为山区平均 2—3个像元，平原区平均 1个

像元以内；参照《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导则》（GB/T 36296–2018）、

《植被覆盖度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GB/T 41282–2022）等开展遥

感产品真实性检验，一级指标遥感解译精度不低于 90%，二级指标遥

感解译精度不低于 85%；植被覆盖度监测精度不低于 85%。省级生态

环境管理部门可通过野外核查的方式或利用无人机等更高分辨率影

像对遥感监测结果进行精度验证。国家按照规定和程序开展质量控

制工作。 

3．指标调查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必须加强对调查资料的源头审核，确保数据

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省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汇总各任务承担单位

的调查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充分的校核后再用于模型评估。国家采

用抽调、抽查手段对调查数据开展质量控制。 

4．监测评估 

评估任务承担单位必须从人员、数据准备和评估结果验证等方

面加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各省份确定专职评估人员，通过参加

国家组织的技术培训，精准掌握污染监测评估的全套技术流程，确

保用于污染监测评估的监测数据准确、完备；以监测区出入口地面

综合监测结果得到的污染物总量来验证模型评估结果。持续优化“国

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面向地方开展技术培训，并以验证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结果验证模型评估结果精度。对于总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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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农业面源入水体污染监测评估结果的相对

误差不能超过±20%。 

四、工作成果报送 

各省（区、市）和兵团于 2022年年底前，将本行政区域 2023—

2025年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实施方案报送卫星中心。自 2023年起，

每季度的后 10天内，将本季度农业面源污染地面综合监测数据报送

卫星中心；每年 11 月底前，将上年度指标调查数据报送卫星中心；

次年 3月底前，将本年度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报送卫星中心。 

监测总站于次年 1月底前，将本年度分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附

件 3）和农业面源污染地面综合监测质量控制报告报送卫星中心，并

将遥感监测结果分发至各省份。 

卫星中心于次年 1 月底前，完成本年度各省份监测区附加的 5

项土地利用遥感指标监测和各省份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并将遥感

监测结果分发至各省份；卫星中心于次年 5 月底前，完成年度国家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并报送生态环境部。 

五、组织与保障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省（区、市）和兵团

生态环境厅（局）、各单位要将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作为重点

任务来抓。生态环境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全面落实省级生

态环境管理部门负总责的要求，细化责任分工，明确工作目标，制

定实施方案，狠抓工作落实，协调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

合作，确保按时完成本行政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卫星

中心、监测总站、华南所、土壤中心等单位做好技术支持和验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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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监测评估示范，以及监测质量控制等工作。 

（二）加强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支撑。各省（区、市）和兵团

生态环境厅（局）要组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团队，补齐监测能

力短板，完善污染监测评估技术体系，保障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卫星中心会同各技术支持单位，加快制定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相

关技术规范，面向全国开展技术培训和帮扶指导，开展长期跟踪和

定期会商，全面支撑地方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 

（三）保障资金投入，落实工作目标。各省（区、市）和兵团

生态环境厅（局）要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工作的资金投入，

因地制宜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鼓励相关专项资金拓宽投入渠道、

统筹整合，确保工作目标圆满完成。 

 

附件：1．全国各省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区数量及推荐区域 

2．农业面源污染地面综合监测指标的推荐监测方法 

3．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 

4．农业面源污染年度调查指标清单 

5．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 

6．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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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各省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区数量及推荐区域 

省份 
监测区 

总数/个 

监测区年度监测数量/个 
推  荐  区  域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北京市 3 2 3 3 大兴区、密云区和顺义区各 1 个 

天津市 3 2 3 3 宁河区、武清区和北辰区各 1 个 

河北省 8 3 7 8 
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石家庄市、沧州市、

衡水市、邢台市和邯郸市各 1 个 

山西省 5 2 4 5 
吕梁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和朔州市各

1 个 

内蒙古 

自治区 
4 2 4 4 

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赤峰市和通辽市各

1 个 

辽宁省 5 2 4 5 
大连市、锦州市、阜新市、沈阳市和铁岭市各

1 个 

吉林省 7 2 5 7 
吉林市、通化市、松原市、白城市、辽源市、

四平市和长春市各 1个 

黑龙江省 9 3 7 9 

牡丹江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

黑河市、佳木斯市、大庆市、双鸭山市和鸡西

市各 1个 

上海市 4 2 4 4 崇明区、奉贤区、金山区和青浦区各 1个 

江苏省 8 3 7 8 
常州市、宿迁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

泰州市、连云港市和徐州市各 1个 

浙江省 7 2 5 7 
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

杭州市和台州市各 1个 

安徽省 8 1 4 8 
合肥市、六安市、蚌埠市、滁州市、宿州市、

马鞍山市、芜湖市和池州市各 1个 

福建省 4 2 4 4 南平市、三明市、宁德市和泉州市各 1个 

江西省 5 2 4 5 
新余市、南昌市、抚州市、赣州市和宜春市各

1 个 

山东省 7 2 5 7 
济宁市、德州市、临沂市、菏泽市、聊城市、

枣庄市和济南市各 1个 

河南省 10 3 8 10 
濮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开封市、安阳市、新

乡市、驻马店市和周口市各 1个，南阳市 2个 

湖北省 6 2 5 6 
荆州市、天门市、襄阳市、孝感市、荆门市和

仙桃市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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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监测区 

总数/个 

监测区年度监测数量/个 
推  荐  区  域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湖南省 7 2 5 7 
益阳市、衡阳市、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

岳阳市和娄底市各 1个 

广东省 9 2 6 9 
茂名市、河源市、湛江市、江门市、广州市、

佛山市、清远市、惠州市和揭阳市各 1个 

广西壮族 

自治区 
8 3 7 8 

南宁市、贵港市、玉林市、钦州市、来宾市、

桂林市、北海市和梧州市各 1 个 

海南省 3 2 3 3 文昌市、海口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 1个 

重庆市 4 2 4 4 开州区、丰都县、大足区和合川区各 1个 

四川省 10 3 7 10 

内江市、自贡市、资阳市、眉山市、成都市、

德阳市、遂宁市、南充市、广安市和达州市各

1 个 

贵州省 4 2 4 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遵义市、贵阳市和毕

节市各 1个 

云南省 5 2 4 5 
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昭通市、曲靖市、

楚雄彝族自治州各 1个 

西藏自治区 2 2 2 2 林芝市和拉萨市各 1个 

陕西省 6 2 5 6 
咸阳市、汉中市、安康市、渭南市、宝鸡市和

延安市各 1个 

甘肃省 5 2 4 5 
张掖市、定西市、天水市、平凉市和庆阳市各

1 个 

青海省 2 2 2 2 西宁市和海东市各 1个 

宁夏回族 

自治区 
3 2 3 3 固原市、中卫市和银川市各 1 个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1 1 1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1 1 1 1 第八师石河子市 

全国 173 67 141 173 

涵盖 157 个地市（州）、15 个区（县），100%

覆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试点地区，

覆盖 60.2%化肥减量重点县，覆盖 59.3%畜牧

大县，覆盖 55.0%重点湖库，覆盖 36.7%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注：各省份可结合实际情况对监测区年度监测数量和推荐区域进行优化调整，监测区总数只增不减，

推荐区域调整需考虑区域分布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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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业面源污染地面综合监测指标的推荐监测方法 

监 测 指 标 监 测 方 法 标准号 

地表水和

入河排污

口排水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 50179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 365 

水位 水位观测标准 GB/T 50138 

悬移质 

泥沙含量
*
 

河流悬移质泥沙测验规范 GB/T 50159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 

高锰酸盐指数 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 11892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

法（推荐）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 668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

度法 
HJ 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推荐） HJ 53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5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5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推荐） GB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HJ 670 

磷酸盐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光

光度法 
HJ 670 

可溶性磷酸盐 

水质 磷酸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推荐） HJ 669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
、Cl

-
、NO2

-
、Br

-
、NO3

-
、PO4

3-
、

SO3
2-
、SO4

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硝酸盐氮
*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推

荐） 
HJ/T 346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酚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GB 7480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T 198 

水质 无机阴离子（F
-
、Cl

-
、NO2

-
、Br

-
、NO3

-
、PO4

3-
、

SO3
2-
、SO4

2-
）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84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sjcgfffbz/201311/W020131106589119080353.pdf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sjcgfffbz/201311/W020131106589119080353.pdf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sjcgfffbz/201311/W020131106588795228482.pdf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sjcgfffbz/201311/W0201311065887952284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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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测 指 标 监 测 方 法 标准号 

地表水和

入河排污

口排水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 

水温 水质 水温的测定 温度计或颠倒温度计测定法 GB 13195 

五日生化 

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 

挥发酚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推荐）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流动注射–4–氨基安替比林分

光光度法 
HJ 825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溴化容量法 HJ 502 

土壤 

全氮 

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推荐） HJ 717 

土壤检测 第 24 部分：土壤全氮的测定 自动定氮仪

法 
NY/T 1121.24 

森林土壤氮的测定 LY/T 1228 

全磷 
土壤 总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推荐） HJ 632 

森林土壤磷的测定 LY/T 1232 

pH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推荐） HJ 962 

土壤检测 第 2部分：土壤 pH的测定 NY/T 1121.2 

土壤 pH的测定 NY/T 1377 

森林土壤 pH值的测定 LY/T 1239 

机械组成 

土壤 粒度的测定 吸液管法和比重计法（推荐） HJ 1068 

土壤检测 第 3部分：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 NY/T 1121.3 

森林土壤颗粒组成（机械组成）的测定 LY/T 1225 

有机质 
土壤检测 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推荐） NY/T 1121.6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LY/T 1237 

有效磷
*
 

土壤检测 第 7部分：土壤有效磷的测定（推荐） NY/T 1121.7 

土壤 有效磷的测定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

度法 
HJ 704 

森林土壤磷的测定 LY/T 1232 

氨氮
*
、亚硝酸盐

氮
*
、硝酸盐氮

*
 

土壤 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的测定 氯化钾溶

液提取–分光光度法 
HJ 634 

注：
*
项为选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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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土地利用覆盖分类体系 

一 级 类 型  二 级 类 型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 耕地 
11 水田 

12 旱地 

2 林地 

21 有林地 

22 灌木林 

23 疏林地 

24 其他林地 

3 草地 

31 高覆盖度草地 

32 中覆盖度草地 

33 低覆盖度草地 

4 水域 

41 河渠 

42 湖泊 

43 水库坑塘 

44 永久性冰川雪地 

45 滩涂 

46 滩地 

5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51 城镇用地 

52 农村居民点 

53 其他建设用地 

6 未利用土地 

61 沙地 

62 戈壁 

63 盐碱地 

64 沼泽地 

65 裸土地 

66 裸岩石砾地 

6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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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业面源污染年度调查指标清单 

编号 指标名称 编号 指标名称 

1 总人口 27 甘蔗总产 

2 乡村人口 28 甜菜总产 

3 耕地面积 29 水稻播种面积 

4 水田（或旱地）面积 30 小麦播种面积 

5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31 玉米播种面积 

6 灌溉面积 32 大豆播种面积 

7 氮肥纯量 33 蔬菜总产 

8 磷肥纯量 34 瓜果类总产 

9 复合肥纯量 35 水果总产 

10 水稻总产 36 苹果总产 

11 小麦总产 37 梨总产 

12 玉米总产 38 葡萄总产 

13 豆类总产 39 柑橘总产 

14 大豆总产 40 香蕉总产 

15 薯类总产 41 干胶总产 

16 高粱总产 42 干茶总产 

17 谷子总产 43 园地面积（果园+橡胶园+茶园面积） 

18 杂粮总产 44 年末大牲畜存栏数 

19 棉花总产 45 年末牛存栏数 

20 花生总产 46 年末肉牛（或乳牛）存栏数 

21 油菜籽总产 47 年末羊存栏数 

22 芝麻总产 48 年内猪出栏数 

23 胡麻籽总产 49 年末猪存栏数 

24 葵花籽总产 50 禽肉产量 

25 麻类总产 51 禽蛋产量 

26 烤烟总产 — — 

注：1．表中总人口和乡村人口为常住人口。 

2．上述指标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各省份可结合实际情况填报调查指标。 



 

 —  24  — 

附件 5 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 

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理子

系统、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子系统、农业面源污染时空分析子系统

等，可开展“国家–流域–区域”等多尺度、“农田种植–畜禽养殖

–农村生活”等多类型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可实现农业面源

污染负荷空间可视化，直观提供农业面源污染优先控制区的空间分

布。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具体结构见图 1。 

地面综合监测数据

国
家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监
测
评
估
系
统

指标调查数据

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子系统

其他输入数据

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农业面源入水体污染量

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

卫星遥感监测数据

农田种植面源核算模块 畜禽养殖面源核算模块 农村生活面源核算模块

农业面源污染时空分析子系统

农业面源污染数据管理子系统

评估指标

农业面源污染优先控制区

 

图 1  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结构 

农业面源污染量评估子系统是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系统

的核心，主要依托遥感分布式面源污染监测评估（Diffuse Pollution 

Estimation with Remote Sensing，DPeRS）模型算法开发，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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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农田种植、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 3类面源核算模块，利用 IDL–ENVI

平台运行和维护。 

DPeRS 模型是以遥感像元为基本模拟单元的面源污染负荷估算

模型，既考虑了降水、植被覆盖度、地形和地貌等自然要素，同时

也考虑了施肥利用效率、人口、牲畜和家禽等社会经济要素，主要

结构见图 2。模型算法以遥感数据为驱动，耦合定量遥感模型和生态

水文过程模型，对流域尺度面源污染负荷的时空动态进行定量分析。

该模型可以概括为农田径流型、农村生活型、畜禽养殖型和水土流

失型四种污染类型，区分溶解态和颗粒态两种元素形态，污染指标

包括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土壤侵蚀量估算

提取流域
边界

NDVI反演

农田潜在氮磷污染源即
氮磷平衡核算

土壤可蚀性K因子计算

降水侵蚀力R因子计算

降水
数据

遥感
数据

DEM
数据

土壤
数据

农业统计信息
数据

土地利用解译

坡度坡长LS因子计算

生物措施C因子计算

土壤系统
收支模型

溶解态面源污染
负荷估算模型

颗粒态面源污染
负荷估算模型

空间数据离散

几何校正

辐射定标

大气纠正

植被覆盖
度反演

降水
空间插值

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

入河模块

农业面源污染优控区及主要污染类型

总氮、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
农业面源入水体污染量

 

图 2  DPeRS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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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提纲 

1．工作依据 

2．工作概况 

2.1 本行政区域及监测区自然概况 

2.2 点位布设和监测情况 

3．地面综合监测结果分析 

4．卫星遥感监测结果分析 

5．指标调查结果分析 

6．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 

6.1 监测区污染监测评估 

6.2 本行政区域污染监测评估 

7．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主要结论 

附件 


